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现场核查报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主办券商”或“西部证券”）作为重

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外山”或“公司”）的主办

券商，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

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和《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

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等有关规定，就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山外山于2016年8月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公司自

挂牌至今共完成两次股票发行，均属于本次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现场核查

范围。 

（一）实际募集资金情况 

1、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6年12月1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

票发行方案的议案》。2017年1月5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该次发行方案。按照发行方案规定，该次所募集资金用于“高性能血液净化设

备产业化项目”一期新建厂房的“土建工程”，包括生产厂房、土石方工程、道路

及硬质铺地、室外公用工程等项目建设。该次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数量为

1,500,00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7.00元，共计募集资金10,500,000.00元。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

资报告》（天健验〔2017〕8-2号）。 

该次发行已于2017年2月23日取得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股份登记函（股转系统函〔2017〕984号），并于2017年3月10日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网站（www.neeq.com.cn）披露了《关

于股票发行新增股份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05）。公司该

次新增股份于2017年3月1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2、第二次股票发行 



2017年9月25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2017年10月13日，公司2017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该次发行方案。按照发行方案规定，该次所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生产线建设以及置换已投入自有资金。该次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为14,785,714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7.00元，共计募集资金103,499,998.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

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8-45号）。 

该次发行已于2017年11月28日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股份登记函（股转系统函〔2017〕6848号），并于2017年12月11日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网站（www.neeq.com.cn）披露了《关

于股票发行新增股份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3）。公司该

次新增股份于2017年12月1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公司第一次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17年4月25日，公司已使用全部第一次募集资金10,500,000.00元置换

了预先投入到“高性能血液净化设备产业化项目”一期新建厂房“土建工程”的自

有资金10,500,000.00元，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第一次募集资金专户结余资金为10,744.23元均为

利息收入。  

2、公司第二次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第二次募集资金中3,765,322.74元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186,002.00元用于生产线建设以及置换已投入自有资金，偿还银行

贷款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此外，公司将该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2,060,008.48元用于投资设立子公司，该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事项已经2018年3月28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追认，并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确认。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第二次募集资金专户结余资金为97,581,393.21元，

其中92,728.43元为利息收入。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管理情况 

1、第一次股票发行 



2016年12月18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及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为第一次股票发行的募集

资金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开户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账户名：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6530000010120100276889 

2017年1月12日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及西部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按照《关于发布<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

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通知》（股转系统公告〔2016〕

63号）的相关要求，公司于2016年12月1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于2017年1月5日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

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已于2016年12月2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指定

网站（www.neeq.com.cn）披露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告编号（2016-020）。 

2、第二次股票发行 

2017年9月25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及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为该次股票发行的募集

资金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开户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账户名：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6530000010120100368739 

2017年11月1日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西部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两次股票发行及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

（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相

关规定。公司不存在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备案登记函之前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

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直接或者

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用于股票及其他衍生品种、可转

换公司债券等交易的情形；不存在通过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或挪

用等情形。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第一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500,000.00 
2017 年度使用

募集资金总额 
10,500,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截至2017年末 

未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计

划投资总额 

2017 年度实 

际使用金额 

截至2017年末 

累计使用金额 

计划使用情况是

否发生重大变化 

“高性能血液净化设备

产业化项目”一期新建

厂房“土建工程” 

10,500,000.00 10,500,000.00 10,500,000.00 否 

合计 10,500,000.00 10,500,000.00 10,500,000.00 - 

2、第二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3,499,998.00 
2017 年度使用

募集资金总额 
6,011,333.2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未经股东大

会审议数据） 

2,060,008.48 截至 2017年末 

未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 

97,488,664.7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99% 

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计划

投资总额 

2017 年度实 

际使用金额 

截至 2017年末 

累计使用金额 

计划使用情况是

否发生重大变化 

补充流动资金 44,999,998.00 3,765,322.74 3,765,322.74 

2018 年 3 月 28

日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追认截至董

事会召开募集资

金原用于补充流

动 资 金 中 的

5,920,010.48 元

变更用途为投资

设立子公司，并

提请 2017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

议。 

偿还银行贷款 22,000,000.00 0.00 0.00 否 

生产线建设以及置

换已投入自有资金 
36,500,000.00 186,002.00 186,002.00 否 

投资设立子公司 - 2,060,008.48 2,060,008.48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日，公司已

使 用

2,060,008.48 元

投资设立子公

司，已于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追认审议

通过并提请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合计 103,499,998.00 6,011,333.22 6,011,333.22 - 

注：①经2017年12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并提交2018年1月11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的用于建设透析器生产线和浓缩物生产线的自有资金16,919,536.00元。2017年12

月26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网站（www.neeq.com.cn）披露

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有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1）。置换的相

关工作已于2018年1月实施完成。②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第二次募集资金中“生

产线建设以及置换已投入自有资金” 的186,002.00元用于浓缩物生产线的建设，不属于上述

置换的16,919,536.00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第二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使用

情况如下： 

序号 使用内容 金额（元） 

1 采购货款 1,706,091.42 

2 装修费用 597,002.00 

3 透析中心日常经营（房租、保证金、物业费等） 396,665.89 



4 5000 型临床试验服务费 124,215.00 

5 运输费用 15,640.70 

6 发行费用 424,015.00 

7 其他经营费用（标牌制作费、会费、展位费、水电费等） 501,692.73 

合计 3,765,322.74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四、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 

2018年3月28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变更募

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将第二次募集资金中5,920,010.48元的资金用途由补

充流动资金变更为投资设立子公司。该议案尚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第二次募集资金中用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资金使

用情况（用于补足子公司认缴资本）如下： 

投资子公司名称 
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子公司累计已

使用金额 
具体用途 

德莱福（重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详见公司2016-024号公告） 
400,002.48 396,000.00 

支付2017.9-12房租 

筠连康达血液透析中心有限公司 

（详见公司2017-058号公告） 
40,000.00 0.00 

尚未使用 

忠县山外山血液透析中心有限公司 

（详见公司2016-011号公告） 
150,000.00 

52,500.00 污水处理 

21,250.00 付设计费 

22,050.00 预付消毒机货款 

7,000.00 支付公司资产评估费 

8,000.00 工程进度款 

25,830.00 货款 

13,370.00 预付监护仪货款 

重庆市巴南区山外山血液透析中心

有限公司 

（详见公司2017-018号公告） 

100,000.00 

31,957.20 付38套治疗带货款 

50,000.00 工程款 

8,000.00 日常经营费用 

重庆市沙坪坝区山外山血液透析中

心有限公司 

（详见公司 2017-055号公告） 

1,370,000.00 

410,357.00 购买设备 

6,000.00 日常经营费用 

305,400.00 装修费 



475.00 税金及附加 

420,000.00 发放工资 

合计 2,060,002.48 1,778,189.20  

注：①2017年公司实际使用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募集资金为2,060,008.48元，其中6.00元为银行

手续费用。②截至2018年3月28日，用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剩余资金已全部使用，分别投资

筠连康达血液透析中心有限公司2,960,000.00元；投资重庆涪陵山外山康美血液透析中心有

限公司300,000.00元；投资重庆市巴南区山外山血液透析中心有限公司100,000.00万元；投资

重庆市沙坪坝区山外山血液透析中心有限公司200,000.00元，投资忠县山外山血液透析中心

有限公司300,000.00元；另有2.00元为银行手续费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相关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因对流动资金范围理解不准确，导致在使用第二次募集资金中的补充流

动资金时，用于了投资设立子公司，造成公司募集资金用途发生变更且未经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同意。2018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该议案尚需2017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或规定的要求使用募

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募集资金的使

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同时，公司两次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信息及使用情况

已根据《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

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等规则要求进行了相应核查并披露。 

六、主办券商主要核查工作 

本主办券商对山外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获取了山外山2017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

关凭证，取得了银行出具的相关账户对账单，查阅了公司及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

相关报告，对公司高管进行了访谈等。 

七、主办券商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合规情况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公司2017年度募集资金

使用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

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细则（试行）》和《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

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



等规定，并切实地履行了募集资金的信息披露工作。 

因公司对流动资金范围理解不准确，而未及时履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审批

程序及披露工作，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该变更事项进行了追

认，尚待公司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意。除上述一项程序性瑕疵外，公

司2017年的两次股票发行均不存在未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

备案登记函就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将募集资金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不存在将募

集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用于股票及其他

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的情形；不存在通过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方

式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

关联方占用或挪用等的情形。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山外山的主办券商，在今后的持续督导工作中将

继续加强与公司的沟通，并进一步及时了解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避免公司

再次发生程序性瑕疵。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现场核查报告》之盖章页）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3月 30日 


